附件6
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学生营养餐专项）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
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学生营养餐专项项目，根据达川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2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（达川财预【2022】14号）文件精神，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学生营养餐专项资金共7.7万元。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营养状况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健康水平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。将学生营养餐专项资金7.7万元，用于改善学生营养状况。项目名称：学生营养餐专项，拟2022年完成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
该项目2022年开始，截至2022年底该项目共支出7.7万元，其中2022年拨付资金为7.7万元。按照上级要求，根据项目特性，科学合理的对项目资金进行了分配，现已全部完成项目目标。严格按照省财政厅《四川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实施评价，在实际分配中遵循注重可操作性原则、系统性原则、经济性原则等，其项目申请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，也与下达的资金使用用途完全相符，也确保了资金专款专用，申报目标符合相关规定，合理可行。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
1.资金计划及到位。 学生营养餐专项区财政专项资金7.7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到位及时。
2.资金使用。财政计划在本年内发放营养餐专项资金7.7万元，主要用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营养状况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健康水平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。2022年内已由财政支付款项7.7万元。支付依据合规合法，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。
（二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
学校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。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，副校长为副组长，行政领导、班主任和教代会为成员的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专人负责专项资金的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。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    项目金到账后，现单位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批复和财政下达的资金，及时定额拨付，做到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，充分发挥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做好财务信息公开，自觉接受监察、审计、财政以及社会监督，实行专户管理，封闭运行，直接转账支付到项目单位个人，无虚报、冒领、挤占、挪用、变更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。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 
该项目现已全部顺利完成，在项目管理上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批复，项目批复后严格按专项资金有关规定执行，在项目完成上严格按照申报计划和上级批复要求进行实施，按质按量全面完成，未验收。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 
一是此项目科学有序组织，确保公正公平；二是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为98%。
四、问题及建议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无。
（二）相关建议
无。











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报告
（购买安保服务	）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
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购买安保服务项目，根据达川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2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（达川财预【2022】14号）文件精神，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购买安保服务专项资金共3万元。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为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保障学校及师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。将购买安保服务专项资金3万元用于购买安保服务。项目名称：购买安保服务，拟2022年完成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
该项目2022年开始，截至2022年底该项目共支出3万元，其中2022年拨付资金为3万元。按照上级要求，根据项目特性，科学合理的对项目资金进行了分配，现已全部完成项目目标。严格按照省财政厅《四川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实施评价，在实际分配中遵循注重可操作性原则、系统性原则、经济性原则等，其项目申请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，也与下达的资金使用用途完全相符，也确保了资金专款专用，申报目标符合相关规定，合理可行。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
1.资金计划及到位。 购买安保服务区财政专项资金3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到位及时。
2.资金使用。财政计划在本年内发放学校物业管理服务费3万元，主要用于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保障学校及师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。2022年内已由财政支付款项3万元。支付依据合规合法，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。
（二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
学校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。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，副校长为副组长，行政领导、班主任和教代会为成员的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专人负责专项资金的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。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    项目金到账后，现单位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批复和财政下达的资金，及时定额拨付，做到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，充分发挥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做好财务信息公开，自觉接受监察、审计、财政以及社会监督，实行专户管理，封闭运行，直接转账支付到项目单位个人，无虚报、冒领、挤占、挪用、变更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。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 
该项目现已全部顺利完成，在项目管理上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批复，项目批复后严格按专项资金有关规定执行，在项目完成上严格按照申报计划和上级批复要求进行实施，按质按量全面完成，未验收。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 
一是此项目科学有序组织，确保公正公平；二是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为98%。
四、问题及建议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无。
（二）相关建议
无。














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报告
（食堂购买服务	）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
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食购买服务项目，根据达川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2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（达川财预【2022】14号）文件精神，达川区石桥镇香隆中心学校购买安保服务专项资金共1.65万元。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[bookmark: _GoBack]为维护学校食堂正常运转，保障学校师生的食品安全和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相关权益。将食堂购买服务专项资金1.65万元用于购买劳务服务。项目名称：食堂购买服务，拟2022年完成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
该项目2022年开始，截至2022年底该项目共支出1.65万元，其中2022年拨付资金为1.65万元。按照上级要求，根据项目特性，科学合理的对项目资金进行了分配，现已全部完成项目目标。严格按照省财政厅《四川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实施评价，在实际分配中遵循注重可操作性原则、系统性原则、经济性原则等，其项目申请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，也与下达的资金使用用途完全相符，也确保了资金专款专用，申报目标符合相关规定，合理可行。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
1.资金计划及到位。 食堂购买服务区财政专项资金1.65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到位及时。
2.资金使用。财政计划在本年内发放食堂购买服务费1.65万元，主要用于维护学校食堂正常运转，保障学校师生的食品安全和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相关权益。2022年内已由财政支付款项1.65万元。支付依据合规合法，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。
（二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
学校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。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，副校长为副组长，行政领导、班主任和教代会为成员的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专人负责专项资金的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。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    项目金到账后，现单位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批复和财政下达的资金，及时定额拨付，做到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，充分发挥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做好财务信息公开，自觉接受监察、审计、财政以及社会监督，实行专户管理，封闭运行，直接转账支付到项目单位个人，无虚报、冒领、挤占、挪用、变更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。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 
该项目现已全部顺利完成，在项目管理上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批复，项目批复后严格按专项资金有关规定执行，在项目完成上严格按照申报计划和上级批复要求进行实施，按质按量全面完成，未验收。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 
一是此项目科学有序组织，确保公正公平；二是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为98%。
四、问题及建议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无。
（二）相关建议
无。

